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对公司2025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

专项说明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洲际油气”） 2025 年度聘

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为本公司年度财务

报告的审计机构。大华向本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

[2026]0011011774 号） 。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内容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二）所述，根据中国证监会海南监管局下发的《关于

对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在对公司的现场检查中发

现公司未披露与海南青玉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关联关系，未按规定披露相

关关联交易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决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

施。由于洲际油气上述内控缺陷导致的违规事项，我们无法判断洲际油气管理层

提供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相关清单是否完整、准确。我们在关联方核查中无法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关联方关系及交易披露的完整性、准确性，审计

范围受限，因此发表保留意见。

二、出具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1．非标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第八条的规定，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

（一）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对

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二）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

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审计过程中我们发现海南青玉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等公司与洲际油气存在关

联关系，但公司未识别出该关联方，未按规定披露关联关系、关联交易及关联往



来等事项。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止，公司已将审计过程中识别出的关联方在

财务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

在关联方核查中，由于境内外核查范围广、核查对象多、时间紧等原因，我

们实施了查询工商资料、检查财务资料及访谈等审计程序后，仍无法判断洲际油

气是否还有其他未披露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因此，我们的审计范围受到限制，无法就洲际油气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准

确性和完整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对洲际油气 2025 年度财

务报表发表了保留意见。

上述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洲际油气 2025 年度财务报表不具有审计准则所述

的广泛性影响，原因如下：

保留意见涉及事项仅与洲际油气关联方关系和关联交易的披露相关，并未影

响多个财务报表项目，不构成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影响洲际油气的持续

经营能力，不会导致其他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判断认为该事项对洲际油气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不具有广泛性。

三、公司董事会的意见及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措施

（一）大华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对于年审

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意见类型，我们尊重其独立判断。

（二）消除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及其影响的措施

1、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1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海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海监

局”）下发的《关于对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6]14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海监局在现场检查中发现公司未披露与海南青玉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

的关联关系，未按规定披露相关关联交易及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海监局决

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将相关违规行为记入资本市场诚信档

案数据库。要求公司应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整改，并于收到《决定书》

之日起 30 日内向海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海监局将根据后续检查情况采取进

一步措施。



2、公司高度重视海监局下发的《决定书》中所涉及事项，将通过自查、积

极配合审计事务所核查等方式核实与公司形成关联关系的所有主体、交易明细，

在海监局要求时间内形成整改报告，并尽快完成整改，消除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

及事项及其影响。

3、公司将认真总结不足、充分吸取教训，从公司治理层面建立长效机制，

完善关联方穿透识别制度、关联交易全流程管控制度、关联方信息披露制度等。

4、公司由于前期对关联方法律认定存在偏差，未能完全识别与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的主体。后续将切实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学习，进一步提

高公司治理水平，强化内部控制，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

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切实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推动公司持续、稳健、

高质量发展。

特此说明。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7 日


